
【裁判字號】106,金上,3

【裁判日期】1071003

【裁判案由】請求解任董事職務

【裁判全文】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106年度金上字第3號

上　訴　人　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

法定代理人　邱欽庭

訴訟代理人　陳威勳律師

被 上訴 人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勳聖

訴訟代理人　林正疆律師

被 上訴 人　王勳聖

訴訟代理人　梁懷信律師

　　　　　　林文鵬律師

　　　　　　蔡正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任董事職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05

年12月5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5年度金字第112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107年9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被上訴人王勳聖擔任被上訴人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之董事

職務，應予解任。

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係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

   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被上訴人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中化公司）係上市公司，被上訴人王勳聖於民國

   93年至101年間為該公司董事長。王勳聖於93年4月間執行職

   務時，在未對訴外人友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友嘉公司

   ）之營運前景及產品研發成功之可能性、市場性等攸關公司

   利益事項，進行詳細研析，僅由中化公司財務部經理林朝郎

   進行評估，未取得會計師查核、核閱簽發文件，且未經中化

   公司董事會決議同意下，竟以中化公司名義購買友嘉公司股

   票計新臺幣（以下未標明幣別者均同）1億2000萬元（下稱

   系爭非常規交易行為）。另於100年12月及101年6月間，分

   別挪用中化公司海外孫公司鼎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鼎

   茂公司）之資金各美金52萬1160元、58萬4768元侵占入己（

   下稱系爭特別背信行為）。王勳聖上開不法行為，業經本院

   以105年度金上訴字第2號證券交易法等案件（下稱系爭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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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判決有罪，顯不適任中化公司之董事職務等情。爰依投保

   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求為解任王勳聖擔任中化公

   司董事職務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其提起上訴

   ）。並於本院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王勳聖擔任中化

   公司之董事職務應予解任。

二、被上訴人則以：投保法第10條之1 係自98年8 月1 日起施行

   ，並無溯及既往規定，且其適用應以董事之重大損害公司行

   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係在董事任期內發生，並

   經刑事判決認定有罪確定者為限。上訴人不得以該條規定施

   行前之系爭非常規交易，或發生在以前任期之系爭特別背信

   等未經有罪判決確定之爭議事件，請求解任王勳聖之現任董

   事職務。況中化公司於93年間投資友嘉公司股票，係經財務

   部進行合理審慎之專業評估，王勳聖並無重大損害中化公司

   之行為。至兩度動用鼎茂公司資金，乃出於林朝郎自作主張

   ，與王勳聖無涉。且中化公司、鼎茂公司為不同法人格，林

   朝郎動用鼎茂公司資金，與中化公司無關，並未造成中化公

   司財產上之損害，王勳聖亦未經刑事判決有罪確定等語，資

   為抗辯。

三、中化公司為股票公開發行之上市公司，王勳聖於93、100 、

   101 年間，均擔任中化公司董事長，於105 年5 月27日再經

   股東常會選任為董事，並獲推選為董事長，任期自105 年5

   月27日起至108 年5 月26日止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

   本院(三)卷第286 頁），堪信為真正。上訴人請求解任王勳聖

   現任董事職務，為被上訴人所否認，茲就兩造之爭點分別論

   述如下：

（一）投保法第10條之1 所定解任董事職務之事由，不包括該條

     規定於98年8月1日施行前所發生之事件，即上訴人不得以

     系爭非常規交易行為，請求解任王勳聖之董事職務。

   1.新訂生效之法律，對於法律生效前已發生之事件，原則不

     得適用，是謂法律適用上之不溯既往原則。申言之，法律

     自其生效時起，以後所發生之事項，始有其適用；其生效

     前所發生之事項，除以法律規範溯及既往外，不適用該法

     律。此乃基於法治國家法之安定性，及既得權益信賴保護

     之要求。法院適用新訂生效之法律時，若無溯及既往之明

     文規定，即不得溯及於生效施行前發生之事實。投保法第

     10條之1規定係98年5月20日所增訂，經行政院發布自同年

     8月1日施行，其施行法及其他法律，並無得溯及適用之明

     文，自不得將之適用於施行前已發生之事件。準此，該條

     所定解任董事職務之規定，並不包括98年8月1日施行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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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生之事實。

   2.上訴人所稱：王勳聖未經中化公司董事會同意，於93 年4

     月間，以中化公司名義，購買友嘉公司股票1.2億元，不

     合營業常規，使中化公司遭受重大損害等情，縱認屬實，

     亦屬發生於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施行前之事實。揆諸上

     開規定說明，上訴人不得以該事實請求解任王勳聖之董事

     職務。

（二）投保法第10條之1所定解任董事職務之事由，不以發生在

     當次任期、經有罪判決確定者為限。

   1.保護機構辦理投保法第10條第1 項業務，發現上市櫃公司

     之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

     程之重大事項，得訴請法院裁判解任公司之董事，不受公

     司法第200 條之限制，此觀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 項第2

     款規定即明。該條款所定之形成訴權，雖因兼具實體法性

     質，而有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之適用。惟其立法理由明載

     係為加強公司治理機制，維護股東權益，就具公益色彩之

     保護機構辦理同法第10條第1項業務，發現有重大損害公

     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得不受公司法相

     關規定限制，而有訴請法院裁判解任權，俾得充分督促公

     司管理階層善盡忠實義務，以達保護證券投資人權益之目

     的，發揮保護機構之職能。由是而論，該條款規定具有公

     益色彩，於解釋該條款涵義時，尤應斟酌前開立法目的，

     以符其旨趣。

   2.衡以上市櫃公司資本龐大，其經營狀況之良窳，攸關眾多

     投資人利益及產業社會總體經濟之發展，自有加強監督之

     必要。公司董事除可能違反忠實義務造成公司重大損害外

     ，亦可能有為圖公司私利，違反法令致公益受有重大損害

     之情形發生。倘公司股東會因受大股東把持，或囿於公司

     私利而無法發揮功能，應藉由保護機構行使裁判解任形成

     訴權，以確保股東權益及社會整體經濟利益，足徵投保法

     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具有公益性質。而該條款規定

     保護機構行使形成訴權時，並不受公司法第200條之限制

     ，且係於發現上市或上櫃公司董事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

     司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時，得行使之。我國

     雖未如英美等國採行由法院宣告董事於一定期間失格之制

     度，惟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既兼具維護股東

     權益及社會公益之保護，其裁判解任董事，應以該董事損

     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事項，在客觀上已足使

     人認其繼續擔任該職務，將使股東權益或社會公益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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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損害，而有不適任，即足當之。

   3.參諸該條款係規定保護機構發現有前開行為時，得行使裁

     判解任之形成訴權，發現時點與行為時點本有時間差異乙

     節觀之，顯見裁判解任事由應不以發生於起訴時之當次任

     期內為限。否則，若該行為發生於任期即將屆滿之際，或

     於該次任期屆滿後，始經保護機構發現，或行為人發現後

     ，即辭去董事職務，再經重行選任時，保護機構均不得依

     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規定請求法院裁判解任，將

     致股東權益或社會公益無從依該條款規定獲得保護，致該

     規定形同具文，當非立法本意。基此，投保法第10條之1

     所定解任董事職務之事由，並不以發生在當次任期者為限

     。

   4.投保法第10條之1 規定旨在加強公司治理機制，對於公司

     經營階層背信掏空或違反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等情事，賦

     予保護機構進行相關措施，以保障股東權益或社會公益，

     與刑事訴訟程序以判決確定對被告刑罰權存否之制度目的

     ，尚無牽連，亦未如公司法第30條第1款、第3款關於經理

     人消極資格，設有須經有罪判決確定之限制。以故，就董

     事執行業務，只需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

     程之重大事項，即得訴請法院予以裁判解任，至該解任事

     由是否經刑事追訴、判決有罪確定，均非所問。

（三）上訴人以系爭特別背信行為，請求解任王勳聖之董事職務

     ，為有理由。

   1.依王勳聖於系爭刑案所陳：中化公司87年董監事改選，有

     市場派炒作中化公司股票，伊家族也要保衛中化公司之經

     營權，當時林鴻聯向伊表示其為中化公司股東，會支持公

     司派。待87年改選後，林鴻聯出脫持有之中化公司股票，

     惟因股價下跌受有超過1億元之損害，因而每隔一段時間

     ，即要求補償損失，並對外稱伊欠其款項，造成很大困擾

     （見本院(二)卷第95頁）；林朝郎於同案所稱：中化公司於

     86年間適逢董監事改選，林鴻聯為支持公司推舉之董監事

     ，於市場上大量購入中化公司股票，王勳聖亦順利連任中

     化公司董事長，事後中化公司股票下跌，造成林鴻聯損失

     ，林鴻聯心有不甘，認為董事長王勳聖虧欠他，要求王勳

     聖補償他，每隔一段時間就會要求補償，也在外放話說王

     勳聖虧欠他（見本院(二)卷第97頁）；林鴻聯於同案所稱：

     伊認識王勳聖多年，曾經應其請求，出資上億元買中化公

     司股票，支持其當選該公司董事長。後來中化公司股價下

     跌，造成伊持股嚴重虧損，事經多年，王勳聖均未表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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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股票跌價損失負責。伊多次向友人抱怨，請友人向王勳

     聖說（見本院(二)卷第108、109、113頁）各等語，參互以

     觀，可知王勳聖於86年間任中化公司董事長時，為於次年

     中化公司董監改選時取得連任，乃尋求林鴻聯支持。林鴻

     聯應允，因而大量蒐購中化公司股票，給予支持。董監改

     選後，林鴻聯出脫所持中化公司股票，而因股價下跌，受

     有超過1億元之虧損，乃認為王勳聖應予補償，遂多次要

     求王勳聖補償其損失，並對外稱王勳聖欠其款項，造成王

     勳聖困擾之事實，堪予認定。

   2.稽諸王勳聖於系爭刑案所述：100 年12月間，林鴻聯又請

     求伊補償，伊不勝其擾，決定補償其1600萬元，並委由林

     朝郎執行補償事宜。另因93年間中化公司經林鴻聯推薦投

     資友嘉公司股票1.2億元，友嘉公司連年虧損，且不配合

     提出財務報表，中化公司董事會遂於100年12月23日決議

     處分該股票，並授權伊全權處理。伊責成林朝郎執行，經

     林朝郎洽詢林鴻聯買回，林鴻聯表示伊先前僅補償其1600

     萬元，未有誠意，提議由其以1740萬2000元價金買受中化

     公司所持友嘉公司股票，該價金則由伊吸收，作為對其之

     補償，此後不再向伊請求補償。伊同意其建議，乃責成林

     朝郎執行，林朝郎即於101年6月27日，從鼎茂公司元大銀

     行帳戶動支美金58萬4768元支付（見外置臺北市調查處(

     下稱市調處)證據卷第81至83頁）；林朝郎於同案供陳：

     林鴻聯因購買中化股票受有跌價損失，不斷向王勳聖追討

     ，王勳聖不堪其擾，於100年12月間指示伊給林鴻聯1筆錢

     打發，金額約1600萬元。伊即動支鼎茂公司向元大銀行貸

     得之美金52萬1160元，依林鴻聯指示匯款。另林鴻聯於93

     年間推薦王勳聖購買友嘉公司股票，中化公司乃透過林鴻

     聯居間安排，購入該股票670萬2725股。嗣因友嘉公司年

     年虧損，拖延財報，造成中化公司持股之困擾，董事會於

     100年12月23日決議處分該股票。經伊洽詢林鴻聯買回，

     林鴻聯重提86年購買中化公司股票支持王勳聖，出脫後受

     有虧損，要求補償，王勳盛認為道義上虧欠林鴻聯，遂同

     意支付林鴻聯買回友嘉公司股票之價金。該筆價金是伊以

     鼎茂公司向元大銀行貸得美金58萬4768元支付（見市調處

     筆錄卷第73頁、50至52頁背面）各詞以察，顯見林朝郎先

     後挪用鼎茂公司之銀行貸款美金52萬1160元、58萬4768元

     ，目的皆為支付王勳聖之私人債務。

   3.王勳聖雖謂：伊指示林朝郎以伊個人帳戶之資金給付林鴻

     聯，林朝郎考量以鼎茂公司向元大銀行貸款，較諸以伊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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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向國泰世華銀行貸款，利率較低，遂自作主張動用鼎茂

     公司之上開貸款，其行為與伊無關。而動用鼎茂公司之銀

     行貸款，較諸動用伊之貸款，自100 年12月30日起至102

     年4 月12日止之貸款期間，減省利息及匯差高達18萬3982

     元云云。然查：

     (1)林朝郎自76年間起，即至中化公司財務部任職，歷任管

       理師、專員、副理，83年間起升任財務部經理乙節，業

       據被上訴人陳明在卷（見本院(三)卷第201 頁）。足見其

       精通財會專業，應深知將公司財產挪為私用，乃犯罪行

       為，將致職場信用蕩然無存。且其受王勳聖指示代付款

       予林鴻聯，其與該款項並無損益關連。而王勳聖長期擔

       任公開發行之上市公司董事長，財力信用自當雄厚，林

       朝郎並稱：王勳聖個人之銀行額度足夠支付林鴻聯補償

       款等語（見外置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3 年度金訴字第23

       號卷＜下稱刑事一審卷＞(一)卷第69頁）。衡諸情理，身

       居要職之林朝郎，倘未受王勳聖指示，實無必要亦不可

       能僅因私以為可替王勳聖節省區區18餘萬元之利息，即

       甘冒身陷囹圄與信用破產之風險，於王勳聖不知情狀況

       下，挪用鼎茂公司之銀行貸款供清償王聖勳債務之用。

       甚至為避免遭洗錢通報，而以繁複之匯款安排，先借用

       訴外人彭盛城、李玉琳、任雯靜、黃宜均帳戶將挪用款

       項分筆匯入後，再分筆提領支用（見市調處筆錄卷第11

       、73頁）。

     (2)林朝郎雖於系爭刑案供稱：伊係基於利率考量，且因得

       知王勳聖家要賣房產，資金很快就會回來，可以歸墊，

       始先行挪用鼎茂公司資金云云（見刑事一審(一)卷第69頁

       ）。然依王勳聖所稱：伊向國泰世華銀行貸款之利率為

       2.11567%，鼎茂公司向元大銀行貸款之利率為1.90% 等

       詞以觀，可知兩者相差甚微。再審諸林朝郎所稱：王勳

       聖之資金很快歸墊云云（見刑事一審(三)卷第141 頁），

       則利息差距更微。且林朝郎為挪用鼎茂公司資金，尚須

       利用多個帳戶進行匯款，而有資金匯率之匯兌差異，亦

       顯不符成本效益。基此，堪認林朝郎所稱挪用款項係為

       利率考量云云，並不可採。

     (3)依林朝郎所述：伊計畫挪用鼎茂公司資金後，再以王勳

       聖賣出房產之資金回補等語以察，亦不難推知王勳聖、

       林朝郎對出賣該房產之所得價金如何運用，應有所討論

       。否則，林朝郎如何確定王勳聖對賣房之價金別無他用

       ，必可用以補回鼎茂公司遭挪用之款項。且何以挪用一

Page 6 of 9



       筆後未見歸還，復挪用第二筆。而王聖勳於案發後始還

       款，距林朝郎初次動用鼎茂公司資金時，已逾1 年餘，

       亦與林朝郎所稱：挪用之資金很快可歸墊云云，顯然相

       悖。

     (4)佐以林朝郎挪用鼎茂公司向元大銀行貸得之資金給付林

       鴻聯後，始終未予回補，更分別於101 年2 月13日、同

       年9 月1 日動用鼎茂公司於板信商業銀行、上海商業銀

       行之新貸款項，回補前開元大銀行之貸款，此有各該匯

       款資料、元大銀行及板信商業銀行函文附於系爭刑案卷

       宗可稽（見刑事一審(三)卷第87至89頁、(四)卷第44至53頁

       ）。王勳聖係至102年3月29日遭調查局約詢後，始於同

       年4月間償還該挪用之資金（見本院(三)卷第206頁）。足

       見無林朝郎所稱：僅暫時挪用資金，待王勳聖出賣房產

       即予回補之事實云云，並不足採。以故，王勳聖所辯：

       伊不知林朝郎挪用鼎茂公司資金，及林朝郎所稱：伊出

       於己意，暫時挪用鼎茂公司資金云云，均非可信。

     (5)復依王勳聖、林朝郎於系爭刑案所述：中化公司、鼎茂

       公司之新貸款項，需向中化公司董事會報告申貸額度、

       貸款用途，經董事會核准後，再由銀行與保證人對保等

       語（見刑事一審(五)卷第30頁背面至31頁背面）以察，林

       朝郎於前揭101 年2 月13日動用鼎茂公司之板信商銀新

       貸款項，即應循上述程序進行。則王勳聖身為董事會主

       席，要無不知之理，益證王勳聖對林朝郎挪用鼎茂公司

       資金之情，顯然明悉。準此，王勳聖與林朝郎係基於意

       思聯絡，推由林朝郎挪用鼎茂公司資金，供王勳聖清償

       私人債務之事實，應可確定。

     (6)鼎茂公司為中化公司百分之百持股之孫公司，有中化公

       司重要子公司基本資料表、關係企業組織圖可稽（見刑

       事一審(一)卷第88至89頁），性質上即屬中化公司之財產

       ，其資金遭挪為私用，當屬中化公司之財產上損失。且

       中化公司對於具有控制力之鼎茂公司，除依權益法認列

       投資損益，並須編列合併財務報表。鼎茂公司遭王勳聖

       、林朝郎挪用資金所發生之損失，應由中化公司合併揭

       露並認列損失，不因鼎茂公司係境外公司而有不同認定

       。職是，被上訴人謂：鼎茂公司與中化公司非屬同一法

       人格，中化公司未因鼎茂公司遭挪用資金而受有損害云

       云，尚非可取。上訴人主張：王勳聖有系爭特別背信行

       為等情，足堪採信。

   4.王勳聖為中化公司董事長，依公司法第23條第1 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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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對公司盡忠實義務，於處理公司事務時，須出自為公司

     之最佳利益之目的，作公正且誠實之判斷。詎其，令掌管

     公司財政權責至高之財務經理，推由其挪用百分之百控股

     之孫公司資產達3千餘萬元，無視對於公司與股東利益之

     侵害，挾職權之便圖利自己，顯已嚴重違背公司與股東之

     信賴，在客觀上足認其不適任執行董事職務，即已該當投

     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

     之行為。從而，上訴人依該條款規定，請求解任王勳聖之

     董事職務，應屬有據。

四、綜上所述，上訴人依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 項第2 款規定，

   求為解任王勳聖擔任中化公司董事職務之判決，應予准許。

   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尚有未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

   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

   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後認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另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六、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50 條、第

   78條、第85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0    月    3     日

                   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鍾任賜

                             法  官  邱育佩

                             法  官  黃明發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10    月    4     日

                             書記官  康翠真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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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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